泰州市姜堰区污水二期工程监理项目（2013年）资格预审文件
一、资格预审须知
1、近三年有不良行为公示且在公示期内的，不得参与该项目的投标。
2. 在招标公告规定时间内未投标报名企业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接受。
3. 投标人拟派总监为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总监或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总监在三个项目以内(不含三个)但需经在施建设工程业主同意。 
4. 潜在投标人提供的资格审查材料必须齐全、真实、有效、合法。资格审查要求提供材料原件的，投标申请人未提供原件的复印件无效；经核实有虚假材料的取消投标资格，并作为不良行为公示。
5. 经资格预审确定的潜在投标人不获取招标文件或者获取招标文件后放弃投标的，除不可抗力情况外，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将在网上或有形建筑市场予以公告3个月。在公告期间，其它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人可以据此不接受其投标。
6. 监理费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完成监理工作全部内容）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余款在工程结算审核出具审计报告后分2年付清。

二、投标保证金要求
1. 本工程投标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0.4万元整/标段。
2、资格预审前从投标人的基本存款账户电汇或网上银行支付至收款人：泰州市姜堰区招标采购交易中心。开户行：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达支行，账号：3212843901201000103884 ；或南京正一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姜堰分公司。开户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姜堰支行，账号：11628011021000029600 。（投标申请人任意选择）。
3. 投标人必须以企业法人的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必须从企业的法人基本存款帐户缴纳。以个人、企业的办事处、分公司、子公司名义或从他人帐户、投标人企业的其他账户或者以其他方式缴纳的投标保证金无效。无论任何理由，资格预审截止时间前投标保证金未及时到账的均视为资格预审不合格。
4. 资格预审不合格或虽然合格但未被抽签确定入围的单位，在确定入围名单后，退还投标保证金；参加投标未中标的，退还至原投标人基本帐户；中标人投标保证金在签订监理合同和廉政合同并到市招管办备案后，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5. 投标人递交投标保证金时，应注明缴款单位、投标工程和标段名称，字迹要清楚,否则不能按时退还投标保证金，责任自负。有关投标保证金缴纳与退还咨询电话:0523-88810190。
三、资格审查方法
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方法按照苏建招（2006）372号文件及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执行。
四、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
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申请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请其被授权人携带下列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依序装订成册，未依序装订成册导致不利于申请人的审查结果申请人自负），按时参加资格预审。
1. 资格预审申请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 本工程投标保证金电汇或网上银行支付凭证(本项仅需提供复印件)；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4. 项目总监的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质证书，总监注册专业为市政工程；
5. 投标单位总监理工程师、被授权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身份证识别系统能识读相应信息）；
6. 本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记录（社保有效期为近6个月），该记录必须经当地社保部门加盖公章，拟参与本工程的总监理工程师和被授权人须在养老保险人员名单中；
7．企业所在地检察院出具的投标申请人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包括企业和拟派总监)；注：出告知函的时间必须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资格审查前。
8. 《省外建筑监理企业资质核验书》（省外监理企业必须提供）；
9. 在施建设工程业主出具的同意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参加本项目投标证明(总监理工程师有在施建设工程的监理企业必须提供)；

上述1-9条为资格预审合格必要条件，投标人必须全部满足。
五、确定潜在投标人的方式
1. 若本工程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少于或只有9家，则以下列第 ⑴ 方式确定投标人：⑴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全部参加投标；⑵重新发布招标公告。
2. 若本工程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多于9家时，招标人选择下列第 ⑴ 种方式确定投标人：⑴所有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全部参加投标；⑵从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中抽签入围，直至达9家(含)以上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六、资格审查地点和时间
地点：姜堰区上海路88号    泰州市姜堰区招标采购交易中心资格预审室
时间：2013年9月22 日9:00时至11:00时
附件：
1. 资格预审申请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格式
资格预审申请函
                      （招标人名称）：
1．按照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我方（申请人）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用于你方（招标人）审查我方参加            （项目名称）            标段施工招标的投标资格。
2．我方接受你方的授权代表进行调查，以审核我方提交的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
3．你方授权代表可通过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申 请 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　　　　　　　　　　　　　　　　　　　
传    真：   　　　　　　                       
申请人地址：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申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申请人（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申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       标段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